
2022 年 11 月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公示

决定书文号 赣市知法裁字〔2022〕012 号

案件名称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

涉案专利
专利号：ZL201921055338.1

专利名称：一种水刀组件及莲子去皮装置

请求人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

被请求人 赣州佳景家具有限公司

案件事实

请求人广昌县莲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其实用

新型专利“一种水刀组件及莲子去皮装置”（专利

号：ZL201921055338.1）与被请求人石城县恒锋农

业机械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纠纷，向本局提出处理

请求。本局受理后查明并作出裁决，被控侵权产品

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，被请求人的行为不

构成对请求人依法享有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侵害，

对于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，本局不予支

持。

处理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。

处理决定 本局决定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。

决定机关 赣州市知识产权局

决定日期 2022 年 11 月 18 日


